《青马风采》栏目征稿启事

湖南青马在线《青马风采》栏目下开设《青马之星》、《活动风采》两个子栏目。为积极发现和挖掘身边的典型，讲好新时代校园故事，从而达到榜样示范、典型引路的目的，特开展征稿活动，邀请各参学高校团委积极向《青马风采》栏目或推荐典型人物、优秀事迹，或介绍成功工作经验，或展示工作中取得的优秀成果等。

一、征稿内容
1、《青马之星》子栏目

推介校园道德模范、自强奋斗、社会实践活动、青年志愿服务、自主创业、科技创新、环境保护、对外交流学习、文艺创作等方面表现突出的青年大学生或青年教师典型事迹；或推介凝聚力强、富有活力、成绩突出的优秀基层共青团组织或班团集体。

2、《活动风采》子栏目
推介各校围绕“青马工程”开展的富有影响的特色亮点活动：①思想政治教育，各校在“四史”教育、形势政策教育、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主的理论学习等方面的特色亮点；②科技创新活动，包括在“挑战杯”大学生课外科技竞赛、“创青春”大学生创业设计大赛中获奖的先进经验以及校内开展的科技发明、实践创新等活动方面的特色亮点；③志愿服务活动，包括大学生暑期“三下乡”、“四进社区”主题社会实践活动、大学生西部志愿服务以及各类青年志愿者活动的特色亮点；④特色组织活动，含学校共青团改革、基层组织建设及主题教育活动等方面的特色亮点；⑤校园文化活动，以校园文化建设为目的，含校园文化艺术、社团建设、大型读书活动等各类文体活动方面的特色亮点。

二、征稿要求
1.作品内容及形式需符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2.作品类型包括文字新闻、图片新闻、新媒体作品等。
3.请各高校团委签发推荐函，并将推荐函扫面件及作品以电子邮件方式投稿，务必在邮件主题中注明“投稿湖南青马在线”及作品类型。范式例如：投稿湖南青马在线【文章】我们都是追梦人；【H5】我们都是追梦人；【短视频】我们都是追梦人。
4.每所本科院校推送关于团员典型、优秀团组织作品、团内活动2篇作品；高职院校推送关于团员典型、优秀集体1篇作品；（注：在推荐作品上加盖学校或相关部门公章。）
5.稿件一经采用，将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版权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11号〕颁布的《使用文字作品支付报酬办法》，向作者、编辑支付适当稿酬与审稿费用。

6、各高校投送《青马风采》稿件及稿件录用情况、成果转化情况，将作为学年度评先评优的重要参考之一。

7、本征稿启事长期有效。
三、成果转化
为加强对先进典型的推介，突出先进典型的辐射效应，对经采用作品中价值突出的优秀作品进行成果转化。

1、通过与主流媒体合作，将价值突出的作品推荐发表在主流媒体上。

2、将优秀作品制作成微电影或微宣讲课程资源，作为宣传教育资源在湖南青马在线和其他主流媒体上传播。
四、联系方式

稿件投递邮箱：3270367080@qq.com

                                              湖南青马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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